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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计，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和发

展起来的。战国秦汉时期，中原文化和种养技术逐渐传入西陲，

西羌传“田牧遂见敬信，诸羌兴”（《后汉书 ，由此产生了

青海古代的原始统计活动。公元前 世纪，西汉王朝为巩固政

权、戍边和徭役的需要，“置曹掾以掌民族”。汉宣帝神爵元年

（公元前 年），“汉后将军赵充国统兵在浩门到临羌一带戍兵

屯田（”《青海省情 ，时“羌本可五万人军”“，降者三万一千

二百人，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，定计遗脱与煎巩、黄羝俱

正者不过四千人（”《屯田奏》）。这是青海最早的羌族人口数字。

当时赵充国根据对兵力、军资耗费、运输以及河湟土地资源、生

产能力的调查，确信“留屯田得十二便（好处）”。汉宣帝批准

推行其“屯田策”，后赵充国“留步兵万三百八十一人，人二十

亩”，“开地两千顷，伐木上万株，整治沟源、治理湟峡，引水

灌田（” ，记载了青海最初的农业耕地面积《后汉书 西羌传

数。

汉元始二年（公元 年，下略“公元”二字）已有官方的

人口统计数字。金城郡（郡治允吾，今民和下川口，辖青海东

部地区）有户 ，人口计 （汉书《地理志》）。东汉

（一）

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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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西平郡（郡治今西宁市），晋时（ 年）户 千（晋书

《地理志》），隋大业时（ 年）户 （隋书《地理

志》），南北朝及隋长达 多年的混乱局面造成西平郡人口不

断减少。

“唐设户籍以计丁口”，人口统计已很详细。开元时（

年），由鄯州（州治在今西宁）管辖的湟水（今乐都一带）、

龙支（今民和及循化一部分）、鄯城（今西宁一带） 县有户

、人 ；由廓州宁塞郡（郡治在今贵德黄河南口计

岸）管辖的广威（今化隆）、达化（今贵德尖扎一带）、米川

户，（今循化一部分） （唐书县有民户 人口计

《地 ，人口趋增。理志

明朝曾对西宁卫（今西宁市）进行过两次人口普查：一为

年 ；一为嘉），计有户 ，洪武二十四年（ 人口

（年），靖元年（ 西，人口计有户 宁志》）。

清 年），将青海蒙古各部收为内藩，统一分雍正二年（

旗；将藏族部落划归州县管辖。核查户口，分编为 别授予

“扎萨克（”旗长）、“佐领”、“千户”、“百户”等职，统辖所属

人口，出现了各民族人 年），西宁、口统计数。至宣统元年（

碾伯（乐都）、大通、贵德厅（贵德县）、循化厅（县）、丹葛尔

厅（湟源县）、巴燕戎格厅（化隆县）已有分县的人口统计数字。

年“）唐蕃和亲”，改善了民族关系唐贞观时（ ，推

动了河湟地区农业发展。唐、宋、明、清时的一些年份，已有

较为齐全的田亩统计以及农作物、粮食产量、自然资源（动物、

植物、矿产）、水旱虫灾损失情况统计。

元朝时根据土地人口数量征收田税、丁税，出现赋税统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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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在河湟地区鼓励民屯垦荒，青海东部农业区开始形成。赋

税名目较多，定“田别有五，赋别有三，杂税名目凡十七种”

（《甘肃通志稿》）。清朝农垦时兴时衰，大片土地荒芜，明时西

顷 厘亩宁原民屯垦地征赋额田共 分 毫，至清乾

年）除划拨碾隆十二年（ 伯县 顷 亩外，实际征赋

额田仅 顷 亩 分，反比明末大为减少。

商业发展与城镇之形成密切相关。明初西宁、湟源、乐都

等县人口和农业生产已具 年），规模，西宁卫设置茶马司（

组织商贾“茶马互市”，促进了民族贸易。随之产生的商业统计，

记录了交易货物、商贾店铺、从业人数、交易额等情况。湟源

县是历史上有名的通商要道，省内外商贾和外国商人多以皮毛

经丹噶尔（今湟源县）、西宁转售英、俄、德各国，所见商贸统

年，丹噶尔市场羊毛年收购量多达 多计较多。

万万斤，全省每年运出羊毛 斤左右， 万年统计为

斤（青海 。光绪三十三年省志编纂委员会《青海历史纪要

年），清朝收茶卡盐池为官盐，设局征课，有较详细的产

盐量，盐价 年）开办西宁，税额统计。明万历二十四年（

北山铁厂，至清朝青海已有冶铁、制盐、纺织、皮革、农产品

加工、烟酒制造、五金制作、建筑建材等手工业作坊，并有较

多的手工业统计。交通统计以车马为主，西宁卫设驿站、递运

所，站所下设佥夫、马骡、车辆均有详细统计。清末民国初，青

处邮局，开展邮政统 年甘肃省银行在海先后设 计业务。

西宁设立办事处，开办汇兑、储存业务，为青海金融统计之始。

明清时期散见于志书、公文中的有关学校、教习、学生、经费、

学田等教育统计数字，记录了青海教育事业发展的艰难历程。此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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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清代对蒙藏各部拥有马牛羊数量常以“探访”形式进行调

查，已有粗略的畜牧业统计数字。

由于封建制度的长期束缚，青海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为缓慢，

古代统计除在社会人口、物产方面有较丰富的内容外，经济和

其他统计活动则长期停滞不前，未获应有发展。

（二）

世纪中叶以后，受西方文化的影响，统计作为认识国情

的重要手段，受到统计者的重视。 年，清政府设立统计局。

年辛亥革命后，开展了较多的国情调查统计。

年，实施了中华民国第一、第二次教育统计，《甘肃通志稿》载

有西宁、大通、乐都、化隆、循化、湟源县所办社学、义学、小

学（初级、高级）及专业学校的各项统计数字。同期奉行北洋

政府内务部举办的全国各省户口调查，执行了内务部制定的调

年中止，有性别、年龄、民族查规则及表格，该调查至 、

婚姻、职业、出生率、死亡率等统 年《民政厅计指标。据

各县户口调 ， 口 ，大通县查表》记载：西宁县户

，口 ；乐 ；循化县户户 ，口都县户

；化隆口 ；贵德县户 ， ，口口 ；县户

， 口 。此外，湟源县户 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于

年分别组织进年，青海省政府于 行了青海省户口调查；青

海省民政厅从 年起每年进行全省分区（选县）户口调查。

人口调查虽进行多次，但多系估计、转抄公文或引用他处资料，

并无确数。

年元月，青海建省，省府下设秘书处负责统计调查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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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事宜。 年，教育厅首设统计股，其后有地政局、民政厅、

建设厅、财政厅、合作事业管理处、保安处、社会处、卫生处

设立统计机构或配备主办统计人员（ 年《省政府组织年

报》）。

年开始实施中华民国颁布的《统计法》， 条。章共

青海官方和业务部门的公务统计增多，各专业统计比较活跃，统

计指标项目增加，社会团体和个人也进行调查，收集整理统计

资料并撰写调查报告。教育厅编制的《社会教育统计表》、《教

育鉴定合格人员统计表》等涉及了教育的各个方面，统计既多

且全。农业方面先后有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、资源委员会、边

疆教育实业考察团等部门和团体赴青调查，有《青海农业调

查》（资源委员会农垦组、汤惠荪、雷男、陆年青著）等专著及

多项 年，省土地局编制《土地统计表》、农业统计数字。

《地价、地租、税额、收益调查表》，列有国土、耕地、可垦地、

宜农地、宜林地、户均耕地指标。建设 县厅在西宁、大通等

进行了农作物品种、播种面积、单产、粮食产量、销售、消费

及农作物病虫害损失调查，编制了调查表。

年，省政府编制了《青海省各县民族户口表》、《青海

族户口表》旗户口表》、《青海玉树蒙古 、《青海环海 族

族户口表户口表》、《青海保安 》、《青海果洛 族户口表》、

《青海各族户口总数表》报内政部。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制《

年青海省主要牲畜数量估计表》及《农情报告》。边疆教育实业

考察团青海组提供《青海土地面积表》，当时青海的“总面积计

方市里。”

年西宁县首次进行粮食价格调查。编有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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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各月小麦市价表》。省建设厅填《 年林业报表》报

实业部。

年填报《青海省会及各县区乡镇保甲户口统计表》，全

省计 区、有 乡镇、 保、 甲、 户、

口。

年，进行了全省积谷仓数（县仓、区仓、乡镇仓、义

仓、社仓、其它仓等及其容量）调查和粮食消费调查。在西宁、

互助、大通进行了粮食供需调查。

年，省粮政局布置西宁等县开展粮食及其价格调查，

编制《青海省西宁县 年各月小麦市价表》、《西宁市

每日粮食价格表》、《西宁、互助、大通三县主要食粮供需调查

表》、《本省仓库调查表》。

年，省农业改进所填报《各县灾情状况及损失分布调

查表》。

年，省政府成立统计室，始有政府专门统计机构。当

年编制的调查统 年）造林调查计表有《青海历年（

表》、《青海省畜牧调查表》、《青海省长途电话线路报告表》、

《青海省公路里程桥梁涵洞调查表》、《青海省合作事业进度月报

表》。

年田赋粮食管理处在各县进行粮食产销调查。此时农

业气象、水利统计已较 年 至完备，编有《西宁县

月气象统计表 年）兴修水利调》、《青海省历年（

查表》。林业统计备受重视，编有《青海省历年（

年）造林调查表》。

民国时期，青海畜牧业处于停滞倒退状况。据统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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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万斤，到 年下年全省 降羊毛产 到量 万斤； 年

全省牲畜年末存 万头只，到栏数为 年下 万降到

头只。

商业年，全省主要专业统计指标体系如下 ：按行

业分类的商店数及营业额；外贸：进出口货值、洋货进口、土

货进口、土货出口；金融：银行、当铺、资本额、营业额；财

政：总收入（国家、省地方、县市地方），收入科目有盐税、烟

酒税、印花税、田税、契税、营业税、房捐、地方财政收入、事

业收入、行政收入、其它收入等。支出项目有党务费、行政费、

司法费、公安费、财务费、教育文化费、实业费、交通费、卫

生费、建设费、协助费、抚恤费、债务费、其它支出等。各项

收支均列有细目；交通、邮电：公路里程、邮局（所）数、职

工人数、电话线路长度、营业收支等；政务：行政区域、区数、

乡镇数、保数、甲数、受训人数、公务员数（按职别、年龄、俸

给、学历分）；卫生：医院、诊所数、病床数、医师、药师、护

士人数、疾病分类发病数、治疗数、经费。

年制发保甲户口统国民党政府内务部于 计报告表，建

立了户口年报制度，并在省、县、乡三级设户政机构按年编查

年省府统计室编上报。 制了西宁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报告

年工交、水电表。 、畜牧部门建立统计年报制度。 年

粮食部建立了粮价月报，由西宁等市县填报。以上主要是部门

统计报告制度，不是全国统一的。而且，由于军阀割据，政令

不通，青海在马步芳封建统治下，经济落后，社会混乱，机构

屡变，始终未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统计机构、制度和方法，统

计数字既不准、又不全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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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青海社会经济统计工作经历了从

分散到统一，从不健全到比较健全的发展过程。

月，青海省军政委员会财经年 处为配合没收、清理

国民党马步芳官僚资本企业的工作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统计。

年青海省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科，搜集整理全省工农业生

年召开了全省第产统计资料，开展各项经济统计。 一届统

计工作会议，贯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《关于充实统计机构加

强统计工作的决定》，建立全国统一的统计工作和完整、科学的

统计核算 月，开展了青海解放后第一次人口普查。制度。

年通过开展全省私营工业企业和公私合营工业企业调查，建立

了较为完整的工业统计指标体系。开始了交通运输、物资和固

定资产投资统计。整理出了全省历年农业生产、基本建设投资、

社会商品流转、公私合营比重、私营商业、国营贸易、合作贸

年 月组建青海省统计局。易等方面的统计资料。 月，省

年国民经济统计局首次公开发布《青海省 发展与国家计划

执行情况》 年，建立了农村统计报表制度，配备和公报。

训练乡、社统计干部，加强统计领导，以适应全省农业合作化

发展的形势。省统计局同时进行农民家庭收支调查，并建立了

经常性登记 年召开全省第四届统计工作会议，并着工作。

手全面规划青海统计工作。这一时期的统计工作，按照集中统

一的原则，建立了各级各部门的统计机构，开始执行国家统一

制订的规章制度和统计方法，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，比较准

确及时地掌握了全省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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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，贯彻执行全国保定会议确定的大跃

进时期统计工作为政治、生产、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和提倡全党

全民办统计的方针，各地运用统计和重点调查、典型调查、一

次性调查及快速调查等方法，收集了大量的工农业生产统计资

料，进行综合分析研究，供各级领导决策时参阅。但是，由于

受“左”的思想影响，提倡统计“大破大立”，“群众办统计”，

破坏了统计管理中的集中统一原则。已建立的行之有效的规章

制度遭到破坏，出现报表多、乱和统计数字失实的现象。

斤”“、全省建成土高炉年曾出现“赛什克农场春小麦亩产

一万零五座”“、建成工业生产单位 青海日个” 报》

日年 、 日、 月月 日版）等浮夸月 数字。

年开始贯彻调整方针，对经济活动中的浮夸风和统计

工作中的分散主义进行纠正。按照中共青海省委、省人民委员

。遵循一会的部署，实行统计工作归口管理 切从实际出发的原

则，大搞调查 年省统计局对省研究，努力提高统计质量。

级各部门现行的统计报表进行了检查清理，精减了一些不必要

年，贯彻国务院颁发的《统计工的报表。 作试行条例》，政

府统计部门实行 年，全省县以“一垂三统”管理体制。至

上统计机构人员全部配齐；除进行全面统计工作之外，还开展

了农产量抽样调查业务；完成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任务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全省统计工作遭受很大挫折，统计机

构被撤销，统计资料被烧毁，统计干部被精简下放，年报工作

年，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年。中断 关怀下，国家计委召开

全国统计工作会议，恢复建立统计报表制度。省计委设立统计

物价处，各州县也陆续配备统计干部，恢复向国家报送年报。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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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全省统计工作在整顿中有了好的转机。但是，由于

“左”的思想干扰，统计整顿工作进展缓慢。尽管如此，全省多

数部门和基层单位仍根据生产等方面的需要，进行了基本和必

要的统计工作，坚持收集了相当数量的统计资料，包括历年农

产品产量和工业主要产品产量、产值等，保持了主要方面统计

数据的延续性。

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 年召开了全国统计

局长会议，提出把统计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

设服务上来。 月，省人民政年 府批准恢复成立省统计局，

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和加强统计工作的措施。到 年，全省县

以上统计部门人员编制恢复 年水平，基本上恢复重建了到

统计工作。

号主席令颁布年 月 日李先念第 了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统计法》，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作出《关于认真实施统计法

的决议》，通过学习、宣传与贯彻实施《统计法》，全省统计工

作初步形成以《统计法》为核心的法规体系，开始进入有法可

依，有章可循的新阶段。

年，青海省组建了城乡两支抽样调查队，实行全面报

表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制度，较好地解决了统计内容不全、数

字不准、报表繁琐等问题。

年，成立青海省统计学会，举办年会进行统计学术交

流；创办刊物，推动统计科学理论研究；成立青海省统计干部

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，管理统计技术职称评定工作。

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，使统计工作面临新的矛盾和问

题，统计工作的对象、范围、渠道、方法等需做相应的转变。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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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局进行了管理体制与人事制度改革，使统计工作由“封闭

式”向“开放式”转变，全省统计工作从以报表为主转移到以

调查研究、综合分析和预测为主。此后，着手组建城市农村统

计信息网络，试办乡镇统计站；建立青海第三产业统计；编制

《青海 年投入产出模型》，并进行统计数据的开发利用；省

建立微机技术队伍，加快统计计算技术的现代化；举行每季一

次的统计新闻发布会；向社会公开发行《统计年鉴》；实行统计

局处长任期制、主任统计师责任制和统计干部聘用制。随着统

计改革的不断完善和深化，青海统计工作出现新的发展局面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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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统计体制与机构

第一节　　统计体制

青海省解放后，根据国民经济恢复建设的需要而开展的各

项统计调查工作，由当时成立的省军政委员会财经处、省人民

政府财政厅研究室及省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科先后负责组织开

展。全国统一布置的统计调查任务由省人民政府责成各级人民

政府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，主要统计数字由省政府秘书处负责

汇总上报。 年省级各有关部门先后设置了统计机构或配备

了统计人员。 年农业区各县（市）相继成立统计机构。同

月，省政府决定成年 立省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处，成为省政

府职能部门，着手建立全省统计工作。

年，根据第二届全国统计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人民政

府政务院《关于充实统计机构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》，在国家统

计局领导下，省财政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卫生及社会情况等

基本统计工作由政 年，府统计部门“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”

省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处组建为青海省统计局。此后，州

年农业区各县在乡（市）县陆续设立了统计机构。 一级配备

了统计员，各级业务部门和所属企事业单位也普遍建立和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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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统计机构，充实了基层统计力量。到 年，初步形成全省

统一的统计系统。该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：

一是政府统计系统，由省、州（市）、县各级人民政府统计

局（科）和区、乡人民政府统计员组成。省统计局受国家统计

局和省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，执行国家统计局制发的统计报表

制度和省人民政府布置的各项统计调查任务；在统计业务上以

国家统计局领导为主，并负责组织领导和协调全省统计工作，对

州（市）、县及各业务部门进行统计检查、监督和指导。州

（市）、县统计局（科）和区、乡统计员受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

统计部门的双重领导，在统计业务上以上级统计部门领导为主，

负责组织开展本地区的统计工作。

二是部门统计系统，由省内各级业务部门的统计机构组成，

负责组织和协调本部门各职能机构的统计工作和本部门管辖系

统内企、事业单位的统计工作。这些统计机构在统计业务上，受

上级业务部门和同级地方人民政府统计部门的指导。

三是企事业单位的统计机构或统计人员，企、事业单位根

据需要设立统计机构或在有关机构中配备统计人员，负责组织、

协调本单位的统计工作，完成规定的统计任务，接受当地人民

政府统计机构的指导。

上述统计系统的初步形成，使统计工作集中统一原则得以

顺利贯彻执行，促进了青海省统计工作的健康发展。

“大跃进”时期，部分省属企业下放到州（市）、县，过去

由省主管业务部门编制和检查计划的，改由人民政府按地区编

制和检查计划，统计管理侧重以“块块领导”为主。统计管理

权限下放，各单位各地区自行向下布置或制发统计报表，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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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原则遭到破坏，统计工作有所削弱。

年纠正统计中的分散现象。 月，中共青海省委批转

省计委党组《关于在我省实现统计工作统一归口的意见的报

告》，确立了“农村统计工作必须由统计部门统一组织承担，非

直属单位的统计工作必须由统计部门组织进行”的原则。省委

生产办公室和生活安排办公室承担的中心工作进度统计任务，

在业务上受省统计局领导。省农林厅、省畜牧厅进行的农牧业

统计任务一律移交给省统计局。工业生产中心进度统计任务，由

各有关部门和各州、市、县统计部门，分头负责提供所属直属

企业及州（市）、县营企业的资料，由省统计局统一汇总上报和

供有关方面参阅。省工业、基建、物资、交通、邮电、财政金

融、文教卫生、群众团体和科学研究机关等部门的统计工作，由

各该部门的统计组织统一管理。

年开始贯彻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

四”决定决定》（简称“四 ）和国务院发布的《统计工作试行

条例》。全省统计系统实行“一垂三统”的管理形式：省、州、

（市）、县各级统计部门在业务工作方面受国家统计局垂直领导，

在党的工作和行政工作方面受当地党和政府领导，各级统计部

门的编制、干部和经费，原则上由国家统计局统一管理。具体

做法：州（市）、县统计机关的领导干部按其职务由地方政府和

统计部门管理，一般干部全部由省统计局负责统一管理。各地

业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统计工作，在统计制度、方法和统计

任务方面，受同级和当地统计机关领导。

《统计工作试行条例》规定各级统计机关的主要任务是：①

组织和领导本地区的统计工作，保证完成国家统计任务，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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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当地党政领导机关交付的统计任务。②向有关领导机关按

时报送本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，全面检查本地区计划执行情

况。③统一制订、审查和管理本地区的统计报表，统一管理本

地区基本统计数字。④总结和交流统计工作经验，组织和协助

有关部门进行基层统计建设工作。⑤管理本地区统计机构的编

制、干部和经费。

各业务部门统计机构的主要任务是： 在本部门和所属企、

事业单位中监督贯彻执行国家统计系统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统

一规定的统计任务。②向党政领导机关、同级统计机关、上级

主管业务部门报送本部门统计资料。③制订、审查和管理本部

门的专业统计报表，统一管理本部门的基本统计数字。④会同

有关职能机构，组织本部门所属单位建立健全原始记录和统计

工作责任制度，总结和交流统计工作经验。

企、事业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统计机构或统计人员的主要

任务是：①组织和监督本单位的统计人员、记录人员，贯彻执

行国家统计系统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统计制度、统计方法以及

各项调查统计任务。②按照规定及时报送统计资料，全面检查

本单位的计划执行情况。经常检查统计质量。③管理本单位的

统计报表，揭发和制止非法报表，管理本单位的基本统计数字。

④会同有关单位，建立健全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，经常调查、登

记、核实，力求搞准基本统计数字。

四”决定和条例的贯彻执行，全省由于“四 统计工作集

中统一管理体制有所加强，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得到充实，统

年大多数州、县都单设统计机构，全计队伍基本稳定。到

人，其 名。省统计人员达 中科级以上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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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根据省委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领导

小组精简办公室决定，原属省统计局统一管理的干部移交各级

地方党委管理。随之各级统计机构被合并或撤销，统计队伍削

减，集中统一管理体制遭到破坏。

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统计工作在拨乱反正中

得到恢复和发展。 年底，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省人民政府

分别发出恢复青海省统计局和加强统计工作的通知，按照集中

年省人民政府再次发出关于加强统一原则重建统计机构。

统计工作的通知。到 年，各州、地、市、县人民政府都单

独设立统计局；省级各部门和州、地、市、县各级业务部门根

据需要也相应设置了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；基层企、事业单位

设置和配备了与统计任务相适应的统计组织和人员，乡镇配备

了专职或兼职统计员。全省统计工作管理实行“统一领导，分

级负责”制度：州、地、市、县统计局受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

统计局的双重领导，业务以上级统计局领导为主。为保证统计

干部的稳定，县以上统计领导干部和具备统计职称的专业干部

由省统计局归口管理，其工作变动须经省统计局批准。

年组建青海省城市、农村两支抽样调查队。根据青海

省计划委员会、编制委员会、劳动人事厅、财政厅、统计局

《关于全省城乡抽样调查队组建工作的通知》，两支省队受国家

统计局两总队和省统计局的双重领导，以总队领导为主。国家

抽中的市县城乡抽样调查队和省增设的县城乡抽样调查队受省

队和当地统计局双重领导，以省队领导为主。全省城乡抽样调

查队的编制、人员、经费由省统计局统一管理，分级负责（参

阅 《青海省统计系统管理示意图 。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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